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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加尔文主义和阿民念主义 提纲                  王艾明牧师       2018 年 11 月 3 日 晚 

 

4.1. 背景： 作为一种基督教新教主流神学传统和一种特殊的基督徒生活方式，其核心特点

是强调上帝对大千世界和人类历史的最高主权原则和信念。 

同时期历史学家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判断： 

1) 新教主流教会之神秘传统源自威登堡的路德 (Luther) ； 

2) 新教主流教会之逻辑正统性则产生于日内瓦的加尔文 (Calvin) ； 

3) 非正统-理性主义传统（le heterodox-rationalist）圣经观和神学观，基于自然科学技

术的经验论和世俗人文主义的象征论，即“圣礼象征论”（Sacramentarianism），

源自苏黎世的茨温利 (Zwingli)，后来，演变成更加激进的自由教会系统，成为脱离

西方基督教文明主流之外的旁系组织和相对独立的众多的小团体运动。 

4.2. 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或曰郁金香教义 (TULIP) 

加尔文主义，有时特指加尔文的神学著作在教会教义和教制模式上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也

指一种持续的神学思潮，其中历经几百年，不断地由一个又一个神学家在继承、丰富和发

展加尔文所提出的教义和理念，通过具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现实而形成。 

在漫长的 400 多年的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史上，加尔文主义神学传统中的历史人物有在

瑞士的改教家 Théodore de Bèze，荷兰神学家 Franciscus Gomarus, 长老会教会传统创建人

诺克斯（John Knox）, 英国浸信会神学家班扬（John Bunyan）；还有美国清教主义神学家

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而近代荷兰神学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所代表的则被

界定为新加尔文主义（Neo-calvinisme）。 

简而言之，就加尔文主义神学系统而言，有几点特征性的教义： 

1） 基于奥古斯丁主义的救恩论 (Salut) 教义，彻底防范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

和半伯拉纠主义（Semi-Pelagianism）趁机出现在新教主流教会传统中； 

2） 强调上帝的最高主权，是加尔文本人和整个加尔文主义神学系统最重要的教义

原则，而非最被外人误解的预定论教义（la doctrine de la prédestination）； 

3） 加尔文主义的救恩论教义确认，人因着原罪而无法真正地行使自由意志于救赎

之工，即，绝对地否认神人合作说，唯有仰赖上帝绝对的主权，靠他的恩典，

人才能够获得拯救。 

4） 在自由意志论（Libre-arbitre, Free will）教义上，彻底否认阿民念之救恩论

（Jacobus Armin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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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救赎论上 (sotériologie)，加尔文主义建立起独特的盟约神学系统 (la theologie 

de l’alliance)； 

6） 被誉为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教义，是最具影响力的独特教义特征，1905 年，美

国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们根据英语头一个字母，将这五点教义巧妙地连在一

起，正好是郁金香（TULIP），对应加尔文主义与阿民念主义对垒时的荷兰国花

之代称。目前在中国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也称为郁金香教义五要点： 

T. Total Depravity: 全然败坏论；U.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拣选论；L.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救赎论；I. 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论；P.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圣徒般的恒忍，必蒙保守。  

4.3. 阿民念主义 (Arminianism) 

阿民念主义源自荷兰神学家雅各布· 阿民念（Jacobus Arminius, 1560-1609）。  

就基督教新教神学的主流传统和正统教义而言，阿民念主义属于中古教会被定为异端的伯

拉纠主义和半伯拉纠主义在近代的翻版。由于宗教改革时期千年大公教会的教义正统性和

权威被路德所破坏和摧毁，而路德自己承传的圣奥古斯丁传统，由第二代改教家加尔文继

续发展，形成了新教教会主流宗派的神学原则和教义立场，因此，罗马公教会、德国信义

宗、瑞士归正宗和英国圣公宗，在圣奥古斯丁神学传统的正统性上，继续形成主导传承。 

由于改教运动同时出现的是欧洲各民族国家纷纷脱离千年法统，即，罗马公教会主导的大

一统欧洲，各种激进的改革派，将路德的改教口号“唯靠圣经”和“信徒人人皆为祭司”

演变成革命性的行为，即，殉道教父以降所有的中古教父所制定的教会信仰的教义系统皆

被或略、放弃或回避。 

1555 年《奥格斯堡合约》确立的“教随君定”原则，使得激进的改革派被定为非法教

会，受到来自政府和主流教会的迫害。这样的情景反而激励着非主流的各类激进改革派教

会潜入地下和非法状态。 

John Wesley (1703-1791) , 在救赎论教义系统上（Soteriology）接受和传播阿民念主义神学

观，被定义为半伯拉纠主义（Semi-Pelagianism），因为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加尔文主义的

原罪说和全然败坏论，尤其承传加尔文关于圣化的教义（Doctrine of Sanctification, 又译为

成圣论）；他拒绝无条件的拣选论等，赞同阿民念主义的神人合作救恩论。 

从五点抗辩文来看，阿民念主义可以理解为：普世先在性恩典 (Universal Prevenient 

Grace)；有条件的拣选（Conditional election）；无限制的救赎 (Unlimited (or Universal) 

Atonement)；可以抗拒的恩典 Resistible Grace；恒忍的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of 

perseverance; 

 


